
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88/15 號  

(供 2015 年 8 月 27 日第 22 次會議參考 ) 

 

(資料文件 ) 

 

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 

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 

第二十二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 

 

主旨  

 

 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(下文簡

稱「交運會」)於 2015 年 7 月 2 日第二十二次會議所討論的部分事項。有關

會議之討論詳情，請參閱將於稍後時間呈交，並需獲交運會通過的會議記

錄為準。  

 

要求考慮恢復天星小輪渡輪服務  

 

2.  委員表示，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(下文簡稱「天星小輪」)自 1999 年 4

月 1 日起營運「紅磡—中環」及「紅磡—灣仔」的航線，但由於這兩條持牌

航線財務表現欠佳，以及預期乘客量不會增加，天星小輪並沒有向運輸署

申請延續其於 2011 年 3 月 31 日屆滿的牌照。  

 

3.  為配合現時紅磡碼頭附近的酒店、寫字樓等建築物落成，委員現建

議考慮恢復「紅磡—中環」及「紅磡—灣仔」的渡輪航線，以方便居民及減

輕海底隧道的負荷。  

 

4.  運輸署於書面回覆時表示，署方在 2010 年接獲天星小輪通知放棄營

運「紅磡—中環」及「紅磡—灣仔」兩條渡輪航線後，已於 2010 年 9 月至

12 月期間先後就該兩條渡輪航線的營辦權進行兩輪招標工作，不過即使署

方於 2010 年 12 月的第二輪招標中在營運時間、班次、船隻最低載客量及

票價優惠各方面放寬了原來的要求，仍然沒有接獲任何投標申請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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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運輸署認為兩輪的招標結果反映，渡輪業界認為這兩條渡輪航線在

現時經營環境下在財務上並不可行。署方隨後亦已安排在平日上午繁忙時

間加密過海巴士第 115 號線的班次，供受渡輪航線停辦影響的乘客使用。

由於港鐵觀塘線延線預計將於 2016 年中通車，並在黃埔區內設有車站。因

此，在陸路公共交通持續改善的情況下，署方相信有意使用渡輪服務的乘

客將會繼續減少。  

 

6.  儘管如此，如有渡輪營辦商向署方提出表示有意營運往返紅磡的渡

輪服務，署方樂意考慮有關建議，並會進行相關評估。  

 

 

要求改善環保斗隨街擺放的問題  

 

7.  委員表示，審計署曾於 2013 年批評政府多個部門對放置建築廢料的

路邊環保斗「零監管」，及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亦有作跟進。可惜近日

接獲居民反映，街道上仍不時出現環保斗，用以放置建築廢料。委員查詢

相關部門就於 2013 年所作出的改善措施，亦要求相關部門提供有關環保斗

的統計數字。  

 

8.  環境保護署 (下文簡稱「環保署」)書面回覆指出，政府在 2014 年 2

月成立的聯合工作小組(下文簡稱「工作小組」)，成員包括八個相關決策

局及政府部門。工作小組視察多個經常被投訴存放環保斗的熱點，發現存

放在這些地點的環保斗均不是涉及廢物裝卸活動。按照業界反映，缺乏適

當存放地點和因利成便是把閒置的環保斗放於該等地點的主要原因。  

 

9.  經考慮工作小組研究的結果後，環境局局長、發展局局長及運輸及

房屋局局長同意各相關政府部門加強合作，積極研究透過以下的短期措

施，以便更妥善地處理路旁環保斗所帶來的問題：  

 

(一 ) 尋找合適的選址，透過招標以短期租約方式出租土地予環保斗營運

商作為存放閒置環保斗用途，及／或協助營運商利用以商業模式管

理而視作其他用途的合適場地，作存放環保斗之用，以減少在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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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或公眾地方擺放的環保斗數量；以及  

 

(二 ) 聘用定期合約服務商，讓相關政府部門能夠加快移走路旁環保斗，

以期提高執法效率。  

 

10.  地政總署九龍西區地政處書面回覆表示，署方作為其中一個參與工

作小組的政府部門，會向其提供支援。在執法層面上，如環保斗對道路使

用者構成迫切危險或嚴重阻礙，當局會根據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(第 228

章 )第 4A 條的規定處理。其他有關環保斗未經授權佔用政府土地的投訴，

地政處會根據《土地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(第 28 章 )第 6 條處理。九龍西區地

政處在接到投訴／轉介起兩個工作日內，會進行實地視察，並根據法例第

28 章張貼通知，要求環保斗擁有人在一日內將環保斗移走。如擁有人未在

通知期限屆滿前移走環保斗，地政總署的承辦商則會立即將環保斗移走。  

 

11.  就處理路旁環保斗的公眾投訴，地政總署於 2013 年至 2015 年 (截至

3 月 )三年期間分別接獲六百二十七宗、一千一百六十四宗及一百三十八宗

投訴，當中有五十三宗、二十八宗及七宗投訴的地點位於九龍城區。根據

記錄，由 2013 年至 2015 年 6 月為止，地政總署並沒有處理在街道上擺放

環保斗的申請。  

 

12.  另外，香港警務處書面回覆表示，有關文件所指「環保斗」，通常是

指五米長、兩米闊及一點五米高之鐵斗，用作臨時儲存樓宇翻新一般工程

所產生的建築廢料，通常放置於工地附近，以祈最後把廢料運往垃圾堆填

區。目前地政總署及警方均有權對環保斗採取行動，而警方之行動，通常

只限於環保斗造成嚴重阻礙，或即將造成危險。  

 

13.  自 2014 年至 2015 年 (截至 5 月 )，警方共接獲一百五十二宗有關環保  

斗的投訴。  

 

 

要求在新建大型地盤內增加公共停車泊位 解決交通擠塞問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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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有委員指出，九龍城區的交通擠塞問題嚴重，尤其是晚上及週末時

分，於衙前圍道及亞皆老街迴旋處的情況更甚。居民不但受塞車候車之苦，

其生活亦會因區內空氣污染及車輛響銨情況加劇而大受滋擾。委員反映居

民要求，認為當局應立即作出全面檢視及規劃，改善九龍城區的交通設施

及系統，以紓緩區內交通擠塞的情況。委員除了繼續要求於區內興建大型

多層停車場或地下停車場外，亦要求於現有重建大型地盤內，指定興建更

多公共停車場及增加泊位，及加強交通指示，將車輛由街道分流至新建大

廈的公停車場，以緩解區內交通擠塞問題。  

 

15.  規劃署於書面回覆表示，聯合道、賈炳達道、侯王道、衙前塱道、

福佬村道、龍崗道及沙浦道一帶，在《馬頭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

S/K10/21》上劃作「住宅 (甲類 )2」用途，附屬於住宅的停車場是經常准許

的用途，而「公眾停車場」則為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的用

途。  

 

 

 

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5 年 8 月  

 


